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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加强市级部门结余资金管理的通知

市级各部门：

根据中央、省关于进一步盘活财政存量资金、提高财政资

金使用效益的要求，现就加强市级部门（含所属二级预算单位，

下同）结余资金管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高度重视结余资金清理工作

市级各部门要高度重视财政存量资金清理工作，将结余资

金清理放在部门财务管理工作的重要位置，抓紧、抓实、抓出

成效。要摸清底数、加强分析、查找原因、分类处理，在保障

部门正常运转和职能履行的基础上，切实消化和压缩单位结余

结转资金规模。

二、结余资金处理方式

根据有关规定，市级部门结余资金分以下类型进行处理。

（一）市级财力安排的资金结余

市财政用本级财力安排的连续结转 2 年及以上的单位结余

资金，除尚未办理竣工决算的基本建设项目、尚未完成的科研

项目以及已进入政府采购程序尚未支付的款项等 3 种情况外，

其余结余资金一律予以注销，并收回财政总预算统筹管理。

市财政用本级财力安排的结转 1 年的单位日常公用经费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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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性支出结余，资金总额的 60%原则上收回财政总预算统筹

管理。一般性支出是指在日常公用经费外，以项目支出形式安

排的用于保障单位正常运转的支出，包括业务运行费、各种奖

励经费、工作经费、办案补助、收入征管成本性支出等。

（二）上级财政安排的专项资金结余

上级财政安排的专项资金结余，若资金管理办法有具体规

定的按规定执行；未作具体规定且连续结转 2 年及以上的，除

未办理竣工决算的基本建设项目、尚未完成的科研项目、已进

入政府采购程序尚未完成支付的项目、未验收和未清算的项目

以及经省级部门同意调整支出的项目等 5 种情况外，其余结余

资金一律收回财政总预算统筹安排。

三、收回结余资金的用途

收回财政总预算统筹管理的结余资金主要用于重点民生项

目和基本建设项目支出。

四、建立结余资金清理长效机制

要建立定期清理结余资金的工作机制，每年一月份前，各

部门应对上年累计结余资金进行全面清理。财政部门要将部门

结余资金作为部门预算编制的审核因素，对结余资金规模偏大

的市级部门，应适当压缩当年财政预算。财政部门和审计部门

要加强对部门的监督检查，坚决制止突击花钱和乱花钱的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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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工作要求

市级各部门要按照上述要求认真抓好组织实施，并加强对

所属单位的督促指导。市财政局要及时将结余资金的注销和收

回方案报市政府审批，同时要深入分析结余资金产生的原因，

采取切实有效措施，加快预算执行进度，控制结余资金规模，

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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